通辽开发区关于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修订《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社〔2025〕179号）文件规定和关于印发《通辽市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通人社发〔2024〕52号） 文件精神，为确保通辽开发区2025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初次申领社保补贴待遇人员
2025年初次申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待遇人员，必须从事灵活就业并已进行灵活就业登记，从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并登记灵活就业月份的次月开始享受社保补贴待遇。
二、往年连续申领社保补贴人员
往年申领，2025年符合条件的可继续申领，携带缴费凭证到常住地社区、未设立社区的到乡镇基层公共就业部门申领即可。
三、就业困难人员类别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城镇常住人员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列6类人员：
（一）大龄失业人员。指在常住地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且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
（二）残疾人员。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三）零就业家庭成员。指同一家庭户口内有2名及2名以上共同生活成员，并且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家庭成员均进行失业登记，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员。
（四）失地农牧民。指依法被旗县级以上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或草场，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的农牧民。正在享受的征地补偿月标准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人员不在此类人员范围。
（五）长期失业人员。指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且连续失业登记1年以上女性年满35周岁、男性年满45周岁的失业人员。
（六）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指离校2年及以上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主要指从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                         
四、补贴险种
个人全额缴纳的城镇职工灵活就业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灵活就业医疗保险。
五、补贴的期限
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保补贴时年龄为准）。
六、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按照常住地最低缴费标准的2/3。
2025年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申请社保补贴时间：2025年10月11日至2025年12月8日（节假日除外），请符合灵活就业困难人员去常住地社区申报，逾期未办理者，不予补办。
咨询电话：0475—8957049，工作日期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
 

